
 

 

广东省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试行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经

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广东省境内依法注册成立的房地产企业，即房地产开

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等。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社会责任是指房地产企业对其股东、债权人、员工、消

费者、上下游合作者、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所应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与

慈善等责任。 

 

第四条 房地产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地方和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必须

遵守公司章程、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 

 

第二章  企业发展的责任 

 

第五条 房地产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全体股东享有法律法

规规定的各项权益。应制定企业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使企业自身发展与

股东合理回报相协调的利润分配方案，确保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六条 房地产企业应采取科学稳健的经营方针，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努力

规避和减少经营风险。必须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财务和各类资产

安全，依法足额纳税。 

 



 

 

第七条 房地产企业应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确

保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接受政府、社会公众及舆论的监督。对可能影响

投资者决策的信息应及时进行自觉性披露，并公平、透明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和利

益相关者，不得选择性披露信息，严禁虚假信息披露。 

 

第八条 房地产企业宜建立和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树立企业品牌。 

 

第九条 房地产企业应在追求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债权人利益。

应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了解和回应债权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

时通报与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 

 

第十条 房地产企业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加强合约管理，以对

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原则来处理供应商货款、进度款和金融机构贷款等事宜。严禁

不正当竞争，严禁商业贿赂，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第三章  对企业员工的责任 

 

第十一条 房地产企业应提倡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战略，建立完善的企业用

工制度。重视员工身心健康与安全，关心员工生活，培育崇尚科学、关爱社会、

积极向上、工作氛围融洽的企业文化。 

 

第十二条 房地产企业应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平等对待不同民族、性别、年

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员工。构建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员工依法履

行劳动义务。 

 

第十三条 房地产企业可为员工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应建立员工培训制度，

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在与企业

的共同成长中实现自身价值。 

 



 

 

第四章  对消费者的责任 

 

第十四条 房地产企业应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第十五条 房地产企业必须以诚实守信原则披露产品及服务的相关信息，严

禁虚假广告宣传，并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 

 

第十六条 房地产企业应遵循自愿、公平原则，与消费者订立销售（服务）

合同，不得订立不平等条款。 

 

第十七条 房地产企业应提供良好的物业服务，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

积极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宜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建设健

康、和谐的社区文化。 

 

第五章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的责任 

 

第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依照国家法律程序获取建设用地。应及时足额

缴纳土地出让金，依照合同约定按期开发土地。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在政府指导下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普通商品房、

保障性住房，以促进社会公平。 

 

第二十条 房地产企业可以合约方式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宜关注合约企业在

劳动用工、社会公德等方面的企业行为。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企业应在经营活动中充分考虑所在社区的长远利益，建

立企业与社区的协作关系。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加社区公共建设、教育、

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企业宜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在本地或外地发生重大自然

灾害或突发事件时，力所能及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和援助。 

 

第六章  环境保护的责任 

 

第二十五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经营战略中制订环境保护策略及操作规

程，应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依照国家、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操作。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开发土地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集约、节

约、合理利用土地。应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要求，积极采用及研发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建设绿色节能产品。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的标准认证及评奖

工作，如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商品住宅性能认定、广厦奖、詹天佑奖、广东省绿

色住区，等等。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企业宜支持并参与社会公共环境保护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力所能及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支持和援助。 

 

第七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企业应建立社会责任制度，明确责任归口管理部门。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企业宜聘请社会公共机构定期评估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并根据评估结果改善管理措施，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企业可参照本指引定期向社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八章 附则 


